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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於110年容積移轉有四項改變

新北市政府於110年1⽉發布修正「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新北市都市環境

因地區差異，本就存在不同特性，⼜因發展較早，許多地區都⾯臨建築老舊與安全的疑慮，因

此透過容積移轉機制的⾰新，配合都市更新政策，建構多元容移機制、加速改善老舊環境、打

造安全舒適的都市環境。

發布修正的內容包括4⼤⾰新，分別是「容積移轉申請案件開始收取審查規費」：容積移轉申請

案件⾃今年元旦起實施審查及勘查收費，審查費⽤依⼀般案件、簡易案件，分別收取3000元到

1萬2000元不等，勘查費⽤以20筆基地為基數，每1基數收費1萬2000元；第2部分變⾰是放寬老

舊市場⽤地、防災都更建築作為接受基地，並與簡易都更、危老建築等地區⼀同適⽤道路寬度

放寬、評定機制有條件放寬的相關規定；再來是把古蹟容移、考古遺址容移、河川容移等各種

樣態納入評定機制，配合基地條件，提出需改善環境措施；最後⼀部分則是推動容積移轉捐地

及代⾦雙軌制，申請⼈可依基地環境及⾃⾝需求，選擇適合的容積移轉⽅式，可以捐贈公保地

或折繳代⾦辦理，也可以兩者並⾏，相關配套措施包括代⾦委託估價、代⾦價值審定等，藉由

代⾦制度的實施，政府可透過容移代⾦加速取得瓶頸道路、公園綠地等重點地區公保地進⾏開

闢，提升都市環境品質。

⼆、容積移轉代⾦制度之介紹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容積移轉之原意，係考量政府財政能⼒有限，爰以容積移轉作為補償

公共設施保留地所有權⼈⽅式之⼀，其依據為「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之 1：「公共設施保留地

之取得、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之保存維護及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得以容

積移轉⽅式辦理。…」。惟因公共設施保留地原無容積，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執⾏後衍⽣之

容積除須考量都市容積總量及環境容受⼒；另因市場交易資訊難不透明，現⾏容積移轉制度係

由私⼈市場媒合，執⾏⾯衍⽣出容積增額利益流向私⼈、取得⽤地不符都市發展需求等課題。

環境容受⼒為公共財，容積增額利益應由公眾及私⼈地主共享。為有效利⽤容積增額之效益並

解決現⾏制度課題，近年台北市及台中市開始實施容積代⾦⽅式，以容積銀⾏的概念，統籌運

⽤於全市亟待改善地區及實質受環境衝擊地區。台北市現⾏係以三家估價師來進⾏估價，新北

市建築師公會⽬前也⼒爭建築師業務章則亦訂有建築物及其實質環境之估價業務，惟不動產估

價⽅法，依照「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規定有比較法、成本法、收益法、⼟地開發分析法等

基本⽅法，欲投入這個領域之建築師應盡早充實技術能⼒。

社團法⼈新北市建築師公會(以下簡稱公會)在110年3⽉23⽇召開第五屆第⼀次會員⼤會，共有

977位會員共襄盛舉、熱情參與，並選舉第五屆理、監事，同時選舉出常務理事、理事⻑崔懋森

、常務監事李魁相。

公會⾃97年11⽉成立以來，經過創會理事⻑翁清源、第⼆屆理事⻑蔡仁捷、第三屆理事⻑鄭宜

平以⾄第四屆理事⻑洪廸光等及各屆理、監事們的共同努⼒與會員⽀持下，公會不論在會務發

展、會員服務、專業形象、社會參與及官⺠合作⽅⾯皆有驚⼈的成果與進展，本屆在前⼈辛苦

建立的基礎下，必將繼往開來，為公會發展再創榮景。

在建築執業環境⽇益艱困下，我們期望努⼒的⽬標有以下各點：

   1.爭取會員執業權益、擴⼤執業能量及類型、強化執業技能。

   2.加強與政府機關合作與溝通、⿎勵積極參與公共⼯程。

   3.加強服務會員與⺠眾、成立⺠眾與建築師媒介協助平台。

   4.精進並深化建照協審、室裝審查、公安複查、都更整維等專案⼯作。

   5.加強建築師專業及社會形象。

   6.持續⽀持地⽅、回饋社會及舉辦公益活動。

   7.增加會員福祉、研議退休制度、加強會員歸屬感。

近年，公會受新北市政府委託，執⾏了「建築執照協審」、「室內裝修審查」、「都市設計審

議協審」、「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輔導」、「綠建築抽查」、「公安複查」、「無障礙勘檢」、

「容積移轉審查」等各專案委託業務，除協助政府提⾼⾏政品質、效率外，亦滿⾜⼈⺠申請案

件求速、求質的期待；公會⽬前擁有1113位優質建築師會員，為建築專業素質最⾼的社團，無

時不為社會、⺠眾提供最專業的貢獻與服務，期望未來公會能積極參與更多協助政府與⺠眾的

專業領域。

在嚴峻的新冠病毒疫情下，公會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執⾏了以下措施：

   1.所有理、監事會議、委員會議、專案會議等皆採視訊線上⽅式進⾏。

   2.暫停公會所有講習、研習、文康或是室外群聚活動。

   3.會員若需洽公，請利⽤電話、網路或郵寄、傳真⽅式辦理，非必要請勿⾄公會。

   4.進入公會⼈員⼀率實聯制登記並通過體溫、⼝罩監測、酒精消毒⾃動機。

   5.會務⼈員分流上班並全程配戴⼝罩。

   6.建築執照協審與室內裝修審查區重新配置管制區，並採線上審查及申請⼈不到場⽅式辦理。

公會剛邁進第五屆，雖遇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但會務執⾏與會員服務⼀刻不得停歇，所有公職

⼈員與會務⼈員在壓⼒下皆勇於⾯對、全⼒投入應變，充分展現群策群⼒、同⾈⼀命精神，同

時我們也看到所有會員全⼒配合公會措施、相互扶持，實令⼈動容；在此要謝謝公職⼈員與會

務⼈員的無私付出，並感謝所有會員的⽀持與⿎勵，疫情過後，我們必將歡樂相聚、繼續創造

公會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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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移代⾦估價基本公式之說明

  1.估價基本公式：容積代⾦⾦額=(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未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

        (1)未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指容積移入前之地價，基地容積之評估基礎應包含法定容積、

           其他都市計畫獎勵容積、都更獎勵容積或海沙屋獎勵容積等非移入容積部分，且為實際

               申請額度，非上限額度。

      (2)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指容積移入後之地價，基地容積之評估基礎應除包含法定容積、

           其他都市計畫獎勵容積、都更獎勵容積或海沙屋獎勵容積等非移入容積部分外，加計移

              入容積部分，且為實際申請額度；此亦為基地最後審定之總樓地板⾯積。

 2.有關容積移入後地價評估以⼟地開發分析法為主，並應參酌比較法或其他⽅法共同決定

  之，若無法採⽤⼟地開發分析法以外之⽅法評估，則應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敘明之

     。

(⼆)容移代⾦估價⽅法之說明

依內政部頒布之「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般性估價⽅法包括比較法、成本法、收益法、⼟

地開發分析法等，考慮巿場供需及交易慣例評估其合理市場價格，對於各種估價⽅法之定義如

下。

  1.比較法：係指以比較標的價格為基礎，經比較、分析及調整等，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的⽅法

      ，其適⽤於任何不動產產品之評估。

  2.直接資本化法：係指以勘估標的未來平均⼀年期間之客觀淨收益，應⽤價格⽇期當時適當之

       收益資本化率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法，該⽅法適⽤於具有收益之不動產。

  3.折現現⾦流量分析法，指勘估標的未來折現現⾦流量分析期間之各期淨收益及期末價值，以

     適當折現率折現後加總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法。前項折現現⾦流量分析，得適⽤於以投資

       為⽬的之不動產投資評估。

  4.成本法：係指勘估標的於價格⽇期當時重新取得或重新建造所需成本，扣減其累積折舊額或

     其他應扣除部分，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法，⼤部分於建築物成本價值評估時適⽤，除此

       之外，⼤型開發案亦多以成本法評估。

  5.⼟地開發分析法：係指根據⼟地法定⽤途及使⽤強度進⾏開發及改良導致⼟地效益之變化，

     估算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額，扣除開發期間之直接、間接成本、資本利息及利潤後，求得

       開發前或建築前⼟地價格之⽅法，多⽤於⼟地素地價值之評估。

三、代⾦制度之優劣分析

新北市於110年1⽉起也可開始執⾏容積移轉可採繳納代⾦或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之雙軌⽅式，

並於110年1⽉6⽇公布「新北市政府容積移轉折繳代⾦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然⽬前規劃之容

積銀⾏制度，係參考台北市之辦理機制及流程，以估價⽅式就送入基地之市場價格進⾏估價，

直接向市府申請容積移入，無需尋找並捐贈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市府受理申請後即進⾏接受

基地折繳代⾦審議會議，通過折繳代⾦之估價審查後，即可申請容積移轉，市府取得之代⾦，

則專款專⽤於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及都市建設之⽤。

就⽬前新北市府之委員會架構，包含三⼤組成委員，第⼀是市府內部機關有城鄉局、⼯務局、

財政局、地政局及更新處；第⼆是都市計畫、建築、估價等專家學者；第三為新北市建築師公

會及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各⼀名代表。

以下就容移代⾦制度之優劣條件，先予以介紹，在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徵收⾦額不⾼之現況下，

容積代⾦制度可以透過申請⼈繳納容積銀⾏之現⾦，來配合地⽅政府實施公共設施開闢之整體

計畫，以⾜夠之財務來源補償地主。新制「容積代⾦」，申請⼈若想要獲得額外的容積，必須

向政府繳交「容積代⾦」，政府取得代⾦後，⽤來徵收地主的公保地，如此，等同於政府作

莊，成立⼀個虛擬的「容積銀⾏」，由⼟地估價之制度，可以讓價格透明，避免掮客炒作房

地、獲取暴利，也可以依照都市需求，計劃性地選擇取得公保⼟地的先後次序，代⾦除了可補

償政府⼀直沒錢徵收的地主外，還能兼顧徵收未來可⾒的新闢道路或公園等。

在劣勢部分，估價均以當時之不動產周邊價格為比準參考，⼟地開發衍⽣之漲價利益歸公，⽽

且現⾏估價⽅法無法判斷出市場價格漲跌之趨勢，意思是繳納代⾦是否划算與否，均以申請當

時之不動產價格作考量，潛在著時間性風險，當然任何投資開發均存在有風險，重點在於估價

⽅法係以當時之時間點，⽽建築師陪伴不動產開發是⼀個時間帶，整個開發期程是捐地較有

利，亦或辦理容移代⾦較能壓低成本，則建築師於業務上碰到建商洽詢此類問題，也建議應計

算⼆者購買容積單價之成本差異作判斷，⽽非單純⽤公告現值加成與容移前地價比較⽅式來判

別。

四、容積代⾦估價之⽅法與說明-以台北市為例

⽬前新北市尚未訂定出代⾦估價之⽅法與相關規定，但依照「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規定，

就台北市現⾏執⾏⽅式，可加以參考，於⽇後配合新北市政府之規定流程，就估價的技術⾯部

分，應該是相去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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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開發分析法之公式

「⼟地開發分析法」在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70條中有清楚的定義說明，其意指根據⼟地法定

⽤途、使⽤強度進⾏開發與改良所導致⼟地效益之變化，估算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額，扣除

開發期間之直接成本、間接成本、資本利息及利潤後，求得開發前或建築前⼟地開發分析價

格。
⼟地開發分析價格(V)＝ S ÷ ( 1+R ) ÷ ( 1+i ) - ( C + M ) 

   V

   S

   R

   C

   M

   i 

：⼟地開發分析價格 

：開發或建築後預期總銷售⾦額 

：適當之利潤率 

：開發或建築所需之直接成本(營造或施⼯費) 

：開發或建築所需之間接成本(管銷及稅⾦等費⽤) 

：開發或建築所需之間接成本之資本利息綜合利率

圖-1　容積移入前後勘估標的規劃⽅案調整模擬⽰意圖

(摘錄:台北市容積代⾦估價報告書範例(106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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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後銷售價格評估⽅法 (摘錄 : 台北市容積代⾦估價報告書範例(106年修正))

註：「○」為可選擇採⽤⽅法，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75條

        ，⼟地開發分析法之銷售單價以比較法或收益法評估。

註：「 √」為必須採⽤⽅法，「○」與「▲」可選擇採⽤⽅法

         ，其⽅法適⽤性「○」＞「▲」，必須採兩種⽅式評估。

住宅、辦公

店⾯ 

商場、百貨 

收益法之直接資本化法

或折現現⾦流量分析法

依開發後產品之性質決定

開發後

產品類型
 評估內容 

⼟地開發

分析法 
比較法 

容移前後⼟地價格評估 √ 

○ 

▲

容移前後⼟地價格評估 √ 

▲ ○旅館  √ 

▲

○

其他產品 容移前後⼟地價格評估 √ 

容移前後⼟地價格評估 

容移前後⼟地價格評估⽅法 (摘錄 : 台北市容積代⾦估價報告書範例(106年修正))

收益法之直接資本化法

或折現現⾦流量分析法
 評估內容 比較法 

開發後銷售價格評估 

開發後銷售價格評估 

開發後銷售價格評估 

開發後銷售價格評估 

開發後銷售價格評估 

開發後

產品類型

住宅、辦公、店⾯ 

其他產品 

商場、百貨 

旅館  

停⾞位 

○ 

○ 

○ 

○ 

依開發後產品之性質決定

7容積移轉四項改變及代⾦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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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北市容積移轉代⾦制度之重要議題

(⼀)捐地與代⾦雙軌並⾏

新北市政府110年1⽉發布修正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容積移轉將產⽣4⼤變

⾰，包括收取規費、放寬市場建築及防災都更更新重建條件、控管環境容受⼒及捐地及代⾦雙

軌制。

(⼆)⼟地開發成本之總銷⾦額難以預估

⼟地開發分析法於運算上，包括許多複雜與歧異的參數，其中含容移建築量體的規劃，各樓層

銷售單價與⾞位價格的認定，⽅能決定總銷售⾦額；另外尚有直接成本(營造施⼯費)、間接成本

(規劃設計費、廣告銷售費、管理費、稅捐及其他負擔)、資本利息綜合利率、建築或開發利潤

率…等。

(三)以捐地或代⾦之⽅式為優，造成初步評估的困難度

若以容移「前」的基地價格為基礎，於粗估容移代⾦時，可訪查附近區域⾏情，或勘估標的本

⾝近期取得成本，以比較法推算容移「前」的基地價格，運⽤⼟地開發分析法就不是那麼重

要。然新北市雖尚未公告容移代⾦之統⼀計算⽅式，但以台北市及桃園市規劃以容移「後」的

基地價格，作為新制計算容移代⾦之基礎，以現⾏⼟地交易市場帶建照(含容移)的買賣實例少之

⼜少，故以⼟地開發分析法所推估出來的價格，就顯得相當重要。⽽新北市每個地區之⼟地使

⽤分區管制要點不盡相同，單獨的重劃區⼜有地區個別的細部計畫規定，就建築物之規劃量

體，是否可申請其他獎勵容積較難清楚評估，且新北市近年⼜限縮地下室開挖率，地下室可銷

新北市容移新制說明圖

擇⼀或併⾏

申請⼈⾃選

捐贈私有公保地

繳交容代⾦

����

������

����

���� ����

����

110年1⽉1⽇新制，2⽉底前配套機制上路

售的地下室⾞位亦受平⾯式或機械式之評估售價有所差異，故難以在⼟地開發分析法之架構

下，精準判斷總銷售⾦額，⽽造成初步評估的困難度。

六、結論

綜上所述，容積移轉代⾦制度有比以往捐地之程序，對於開發商有助於市場價格之透明性及省

去購地捐地之流程，尤其新北市在執⾏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現勘，往往碰到送出基地無法完成全

段開闢之情況，⽽影響申請之時效，爰此，容積移轉代⾦制度亦提供了⼀個解決的管道來促進

不動產開發之風險管控，但為有利實務評估之可⾏性與準確性，新北市建築師公會仍秉持建築

專業立場，藉由本報載向政府及不動產業界提出⼀些建議，供⽇後施政採納。

第⼀為架設容積銀⾏獨立網站並提供試算之表單或已核准之個案代⾦核定⾦額，以利業界做為

評估之⽤；第⼆為代⾦之使⽤管理應公開透明，雖不⽤逐條詳細具舉細⽬，但建議可以年度所

收取的代⾦總額，將運⽤到何項公共設施之建設，以落實容積銀⾏之公益性質；第三為代⾦審

查程序之效率性及便⺠機制，既然由專業建築師及估價師簽證負責，應回歸⾏政與技術分立之

原則，雖有審議的程序，但仍建議以條列式之項⽬來進⾏審議，以免審議委員過於主觀或無限

擴⼤，⽽失去政府簡政便⺠之美意。

9容積移轉四項改變及代⾦運作機制8



本次⽅案調整部分，有關空間捐贈或代⾦折繳的回饋，希望開發單位能針對企業社會責任及新

北產業政策，提供相對應的做法與回饋，故針對非屬產業⾃⽤所需之⼯廠或⼯業有關設施使⽤

之申請者，新增回饋產業空間或繳納代⾦之負擔，以符合公益性與必要性。⽽為了增強計畫管

控⼒度，新增保證⾦及違約⾦制度，要求申請⼈確實落實其所承諾之投資內容，包含開發期

程、投資⾦額、使⽤項⽬以及承諾引進就業⼈⼝等，依申請⼈資格要求提供不同額度之保證，

並增加額外計罰違約⾦條款。最後有關限制容積移轉額度部分，本次⽅案針對依循現⾏都市計

「新北市⼯業區立體化⽅案」已於110年4⽉重新公告並受理申請，本次公告修正是配合新北市

計畫性城市發展政策，進⾏全⾯性的規劃與調整，⽬前新北市將產業發展重⼼放在企業營運及

研發總部，希望透過政策⼯具導引各種產業進駐新北產業聚集區，發展為多元的產業聚落，進

⽽吸引代表性企業以及外商進駐，提⾼新北產業的附加價值。

新北市雖擁有全國近24%的⼯廠數，但⼯業區⼟地卻僅佔全國5%，相較其他縣市較無法發揮⼟

地紅利效果，因此，新北市率先推動「都市型⼯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案」，解決產業⽤地需

求問題。此外，也以獨有的「設立營運總部」容積獎勵項⽬，⿎勵企業根留新北凝聚研發能

量。

新北市政府前推動都市型⼯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案收穫相當好的成效，也確實⿎勵許多業者

根留新北。然⽽新北市政府在推動與執⾏⽅案時，⾯臨了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以及許多挑

戰，包含⽅案立意與執⾏⾯的衝突等，因此於109年底暫停受理新北市⼯業區立體化⽅案，重新

針對⽅案進⾏審視與修正。

為使產業可以適地發展，讓產業⽤地使⽤回歸合理與效率，新版「新北市⼯業區立體化⽅案」

適⽤範圍也將兼顧產業轉型與城市空間發展，建立完整新北內、中、外環區域之發展。此次公

告修正新北市⼯業區立體化⽅案，除調整⽅案適⽤範圍外，另亦對「回饋產業空間或繳納代

⾦」、「保證⾦及違約⾦制度」以及「限制容積移轉額度上限」三部分，進⾏調整。本次修正

⽅案之⽬的並非為了限縮廠商的申請條件，⽽是配合市府整體政策規劃與空間發展策略，透過

容積獎勵帶動業者投資，強化企業與地⽅政府連結性，進⽽促進產業發展，提升新北市整體產

業價值與居⺠⽣活品質並強化⼯業區立體化⽅案的政策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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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法容積移轉相關機制申請新北市⼯業區立

體化⽅案之基地，要求應依其所申請容積移

轉額度之1倍繳納回饋⾦或捐贈產業空間，

以符合公益性。

新北市⼯業區立體化⽅案截⾄110年5⽉共計

通過49案，申請⼟地⾯積⾼達16.64公頃，

其更新增加總樓地板⾯積14.44萬平⽅公

尺，整體投資⾦額為383.55億元，預計可提

供 超 過 1 萬 8 , 6 3 9 個 就 業 機 會 及 創 造 約

1142.46億元產值，其成績居全國之冠。期

望本次⽅案的修正能夠讓新北市產業得以均

衡發展，強化投資成效，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讓新北市⺠能夠安居樂業。

⼯業區立體化2.0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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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立體化2.0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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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業區

立體化⽅案 - 懶⼈包

新北⼯業區

立體化⽅案 - 網⾴

了解更多

立體化2.0⽅案

資料詳洽：

經濟發展局新聞聯絡⼈　      

經濟發展局⼯業發展科承辦⼈  

經濟發展局⼯業發展科股⻑　  

經濟發展局⼯業發展科科⻑　　

鄭婷⽅ 

曾美嘉 

侯慶銓 

⾼弘儒 

0972-820-119

(02)29603456 分機 5397

(02)29603456 分機 5389

(02)29603456 分機 5387



★危老重建計畫補助都更處 都更處  電話：02-2950-6206都更處 

相關參考資訊關鍵字 權責單位

稅捐處 

請⾄財政局網站/主題服務區/

危老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專區

拆照與建照審查事宜 ★ ⼯務局 ⼯務局-建照科

★危老重建計畫核准後疑義 都更處 都更處電話：02-2950-6206

★稅捐減免 稅捐處 

★信⽤貸款保證 財政局 02-2960-3456轉8374

★危老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專區 

第三階段(重建計畫核准後篇)：

⼀般開發商或危老推動師所說危老條例、危老都更說的就是「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例」。同樣是都市更新的⼀種⽅法，其與都更計畫最⼤的差異在開發⾯積、時間及同意比

例，危老條例須100%同意但開發⾯積無限制，開發基地條件更寬鬆，獎勵更明確。

開發⾯積 基地條件 100%同意 獎勵上限 審查時間

⼀般都更 有 有 無 50% 非常慢

危老條例 無 無 需要 40% 非常快

⼯務局-危老重建專區

分機：02-2960-3456轉8972

★耐震能⼒初步評估

耐震能⼒初步評估補助★

合法房屋認定★

原建築容積認定★

★是否為「非指定具歷史、文化

   、藝術及紀念價值之建築物」

⼯務局

文化局 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相關參考資訊關鍵字 權責單位

相關參考資訊關鍵字 權責單位

★⼟地使⽤管制相關規定  城鄉局

都更處 都更處  電話：02-2950-6206

 城鄉局

危老重建計畫書之製作★

容積獎勵疑問★

危老重建計畫補助都更處★

想要瞭解危老條例的新朋友，快速指引 申請危老重建計畫有3個階段：★

第⼀階段(資格篇)：

第⼆階段(重建計畫審查篇)： 

�������

第三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原建築基地之原建築容積⾼於基準容積者，其容積獎勵額度為原建

                    築基地之基準容積百分之⼗，或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第四條　    依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其容積獎勵額度

                    分別為基準容積百分之六～百分之⼗。

第四條之⼀　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積容積獎勵額度為基準容積百分之⼆。

第五條　    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者之容積獎勵額度為百分之六～百分之八。

第六條　    建築物耐震設計之容積獎勵額度為百分之⼆～百分之⼗。

第七條　    取得候選等級綠建築證書之容積獎勵額度為百分之⼆～百分之⼗。

第八條　    取得候選等級智慧建築證書之容積獎勵額度為百分之⼆～百分之⼗。

第九條　    建築物無障礙環境設計之容積獎勵額度為百分之三～百分之五。

第⼗條　    協助取得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周邊之公共設施⽤地，產權登記為公有者，容積獎勵

                     額度以基準容積百分之五為上限。

第⼗⼀條　起造⼈申請第六條⾄第九條之容積獎勵，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簽訂協議書。

　    ⼆、於領得使⽤執照前繳納保證⾦。

　    三、於領得使⽤執照後⼆年內，取得耐震標章、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無障礙住宅

                建築標章、通過新建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性能或無障礙環境評估。

經過快速指引後初步了解危老條例後，再簡單介紹危老條例獎勵辦法。

獎勵辦法依據：內政部106.8.1台內營字第1060811278號令訂定及內政部109.11.10台內營字第

1090818856號令修正第⼀條、第四條之⼀條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摘綠概述如下：

最後關於新北市獎勵容積保證⾦繳納時間：應於協議書簽訂翌⽇起六個⽉內繳納保證⾦，繳納

後不得轉換。此⼀保證⾦繳納時間規定已於2021年4⽉9⽇修改為：獎勵容積保證⾦繳納時間及

⽅式：⼄⽅應於核發使⽤執照前繳交予甲⽅，繳交後不得轉換。

1514 新北危老再便⺠



2021年4⽉24⽇台鐵408次太魯閣號出軌事故，造成重⼤傷亡，喚起社會⼤眾關注鐵道周邊施⼯

現場管理鬆散問題。

太魯閣號事故周邊明隧道⼯程⼯地管理鬆散，原因在於其專任⼯地主任的專業化不⾜，以及八

成⼯地無專任⼯地主任！根據立法院於92年三讀通過的營造業法第30條規定：「營造業承攬⼀

定⾦額或⼀定規模以上之⼯程，其施⼯期間，應於⼯地置⼯地主任。前項設置之⼯地主任於施

⼯期間，不得同時兼任其他營造⼯地主任之業務。第⼀項⼀定⾦額及⼀定規模，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立法理由為明定營造業於施⼯期間，應置⼯地主任，俾協助辦理⼯地管理業務。為

避免⼯地⼈⼒資源浪費，考量⼯程規模或造價在⼀定標準以下者，得免置⼯地主任，⼜為令其

⼯程規模或造價認定能具有彈性，其⼀定⼯程⾦額及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故內政部遂 

於93年發布營造業法施⾏細則，該細則第18條明定應置⼯地主任之⼯程⾦額或規模如下：

    ⼀、承攬⾦額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額。

    ⼆、建築物⾼度三⼗六公尺以上之⼯程。

    三、建築物地下室開挖⼗公尺以上之⼯程。

    四、橋樑柱跨距⼆⼗五公尺以上之⼯程。

然⽽，由於設置⾨檻過⾼，導致全台許多⼯地沒有專任⼯地主任負責在現場管理督導，施⼯⽇

誌、勞⼯安全、公共安全及緊急異狀通報等施⼯狀況就無法掌握。故調降應置專任⼯地主任之

⼯程⾦額和規模的法令修正刻不容緩，⼯程⾦額應從5,000萬元以上降低⾄1,500萬元以上；⼯

程規模應從36公尺以上降低⾄21公尺以上，讓全台八成⼯地都應聘請八成專任⼯地主任，才能

有效管理施⼯現場。

其次，專任⼯地主任租借牌照問題也是導致本次台鐵太魯閣號嚴重事故原因之⼀，近期有立法

委員在國會質詢時，鑒於地⽅政府對於借牌承攬⼯程問題怠惰不作為，要求內政部修正施⾏細

則，並且監督地⽅政府要加強管制。

監察院曾在108年8⽉主動調查並完成調查報告，報告中指出，內政部作為營造業法中央主管機

關，⻑期以來未能針對營造業法中專任⼯程⼈員、⼯地主任規定「應辦」事項督導查核，相關

查核機制付之闕如。營建署於107年有針對專任⼯程⼈員及⼯地主任應負責辦理⼯作查核，如是

否兼職、施⼯勘驗是否到場等，關於施⼯品質查核業務，茲因⼈⼒不⾜，尚仰賴⾏政院公共⼯

程委員會之三級品管制度協助，以及地⽅建築管理之施⼯勘驗制度，協助施⼯品質管理。惟隨

時代演進，主管機關欲對複雜⽽眾多之⾼樓⼤廈予以有效施⼯勘驗，已⽇漸困難，故施⼯品質

之確保，主管機關應監督承造⼈善盡⾃主檢查責任，落實營造廠承攬⼯程，依法設置專任⼯程

⼈員並負責指導施⼯技術與施⼯品質控制，以及督導⼯⼈按圖施⼯責任，以促進營造業健全發

㈩萬專任工㆞主任大軍 
㈲效提升台灣工程品質

全國建築師公會理事⻑ 劉國隆 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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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增進公共福祉。

專任⼯地主任實應同建築師規範嚴懲借牌，根據建築師法第26條規定：「建築師不得允諾他⼈

假借其名義執⾏業務。」建築師違反規定者，應予撤銷或廢⽌開業證書。中央主管機關有必要

立即修正營造業法，規範⼯地主任不得允諾他⼈假借其名義執⾏業務，違反規定者，應予撤銷

或廢⽌執業證。

第三，為讓台灣⼯程品質提升，落實第三⽅複查刻不容緩。現⾏營造業法第41條規定：⼯程主

管或主辦機關於勘驗、查驗或驗收⼯程時，營造業之專任⼯程⼈員及⼯地主任應在現場說明，

並由專任⼯程⼈員勘驗、查驗或驗收文件上簽名或蓋章。未依規定辦理者，⼯程主管或主辦機

關對該⼯程應不予勘驗、查驗或驗收。惟建築物本⾝只要是重要的施⼯結點，應經中央政府機

關或地⽅政府認可的機構來執⾏，藉由結構、⼟⽊及建築師公會等第三⽅專業能⼒強化管理效

能。故該條應納入「第三⽅施⼯品質複查機制」，這樣⼀來，業者、設計監造業者及營造業者

間比較不會有利益衝突。呼籲內政部營建署立即修法，採⽤全國建築師公會建議之修正版本，

即營造業法第41條條文修正草案：「⼯程主管或主辦機關於勘驗、查驗或驗收⼯程時，營造業

之專任⼯程⼈員及⼯地主任應在現場說明，並由專任⼯程⼈員於勘驗、查驗或驗收文件上簽名

或蓋章。前項⼯程之承攬⾦額在⼀千五百萬元以上者，應由起造⼈另委託經地⽅政府指定或中

央政府機關認可的機構、法⼈、結構、⼟⽊、建築師公會或團體進⾏現場施⼯進度複查，藉由

第三⽅專業能⼒，強化管理效能。未依前項和第⼀項規定辦理者，⼯程主管或主辦機關對該⼯

程應不予勘驗、查驗或驗收。」讓台灣⼯程品質⼤步向前邁進。

第四，專任⼯地主任應落實營造業法規定負責辦理⼯作。根據營造業法第26條規定：「營造業

承攬⼯程，應依照⼯程圖樣及說明書製作⼯地現場施⼯製造圖及施⼯計畫書，負責施⼯。」第

32條規定：「營造業之⼯地主任應負責辦理下列⼯作：

    ⼀、依施⼯計畫書執⾏按圖施⼯。

    ⼆、按⽇填報施⼯⽇誌。

    三、⼯地之⼈員、機具及材料等管理。

    四、⼯地勞⼯安全衛⽣事項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維護及其他⼯地⾏政事務。

    五、⼯地遇緊急異常狀況之通報。

    六、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只要專任⼯地主任確實依法令規定施⾏，指導施⼯技術及督導⼯⼈按圖施⼯，營繕⼯程

            施⼯品質⽅能確保，並能增進公共福祉。

最後，如何組建100,000專任⼯地主任⼤軍呢？⾸要之務是調⾼薪資，根據indeed就業網站資

料，⽬前台灣⼯地主任每⽉平均薪資為43,903元，根據營造業法第31條規定：「⼯地主任資格

應符合下列資格之⼀：

⼀、專科以上學校⼟⽊、建築、營建、⽔利、環境或相關系、科畢業，並於畢業後有⼆年以    

        上⼟⽊或建築⼯程經驗者。

⼆、職業學校⼟⽊、建築或相關類科畢業，並於畢業後有五年以上⼟⽊或建築⼯程經驗者。   

三 、 ⾼ 級 中 學 或 職 業 學 校 以 上 畢 業 ， 並 於 畢 業 後 有 ⼗ 年 以 上 ⼟ ⽊ 或 建 築 ⼯ 程 經 驗 者 。

四、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建築或相關類科考試及格，並於及格後

        有⼆年以上⼟⽊或建築⼯程經驗者。

五、領有建築⼯程管理甲級技術⼠證或建築⼯程管理⼄級技術⼠證，並有三年以上⼟⽊或建築

        ⼯程經驗者。

六、專業營造業，得以領有該項專業甲級技術⼠證或該項專業⼄級技術⼠證，並有三年以上該

        項專業⼯程經驗者為之。」

故 如 能 提 ⾼ ⼟ ⽊ 、 建 築 、 營 建 、 ⽔ 利 、 環 境 等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系 科 畢 業 學 ⽣ 的 薪 資 ⾄

80,000~100,000元(薪資50,000元+專任⼯地主任加給30,000元+20,000元專任⼯地主任證照在

營建署網上登錄)，定能吸引投入專任⼯地主任⾏業，再加上現有⼯地主任31,915位，⼗萬⼯地

主任⼤軍提升台灣⼯程品質不是夢！

⼗萬專任⼯地主任⼤軍有效提升台灣⼯程品質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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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築物調查⼯作項⽬

⼀、混凝⼟建築物(RC造)

  1.建築物受火害分佈範圍調查(含煙薰、構件受損等)。

  2.受損混凝⼟顏⾊變化狀況調查。

  3.混凝⼟裂縫分佈狀況調查。

  4.混凝⼟剝落及鋼筋外露狀況調查。

  5.混凝⼟結構物主鋼筋外露及受損狀況調查。

  6.混凝⼟結構物構件開裂及撓曲狀況調查。

  7.構材變形及撓曲狀況調查。

  8.其他附屬構造、設備等受損狀況調查(如外牆帷幕骨架等之變化情形)。

  9.裝修材受損狀況調查。

10.必要時，得進行建築物及結構桿件之⽔準及垂直傾斜測量，瞭解構造變形情況。

⼆、鋼骨建築物(SC造)

  1.建築物受火害分佈範圍調查(含煙薰、構件受損等)。

  2.鋼材變形及撓曲狀況調查。

  3.鋼材顏⾊變化狀況調查。

  4.混凝⼟鋼承板受損狀況調查。

  5.接頭(焊道、螺栓等)受損狀況調查。

  6.防火被覆受損狀況調查。

  7.其他附屬構造、設備等受損狀況調查(如外牆帷幕骨架等之變化情形)。

  8.裝修材受損狀況調查。

  9.必要時，得進行建築物及結構桿件之⽔準及垂直傾斜測量，瞭解構造物的變形情況。  

參、火害調查區域劃分

由於火害現場非常凌亂，構造物受到⾼溫後可能產⽣損害，亦有可能僅於表⾯發現薰⿊現象但

未侵害⾄構造物材料內部，因此建議經由前述現場初步調查後，將整個火害現場依火害影響程

度簡化成四個區域，區域劃分如下表4-1所⽰。

針對第Ⅰ區及第Ⅳ區由⽬視即可判斷者，可不必進行更詳細的調查或測試，惟對於第Ⅱ、Ⅲ區

則有必要進⼀步進行調查及藉由試驗瞭解強度折減情形。

壹、  定義及⽬的

建築物⼀旦發⽣火災，往往先由消防單位或建管單位⼈員進⾏調查鑑定火災發⽣之原因。對於

受火害後結構物之安全性，由於火害造成之結構構件內部之破壞型式及⼒學⾏為等改變現象，

無法由外觀檢視⽽正確判斷其受損程度，因此結構物是否能夠繼續使⽤或需經適當的修復補強

後⽅可繼續使⽤，尚須經由火害安全鑑定與評估等程序⽅可決定，由於結構物受火害作⽤之影

響及損害情況與⼀般結構物受外⼒作⽤有所不同，因此本章將彙整相關之研究報告及經驗資

訊，供鑑定⼈参酌使⽤。圖1-1為英國混凝⼟學會建議之火害後結構物之評估程序。

火害可能造成之結構傷害                                                                               事件

初步觀察與立即採取措施以確保公共安全

         否                    否                    是是是是否為
重要建築        

結構物
是否安全        

進⾏損害
分析量測

                         是                                                                             是                                                                             是                                                    

損壞

評估建築物
是否已達
期望年數         

考慮補修與
加強⽅式     

補強

補強⼯程
初步設計            

結構必須修補         

設計

                                  任何明確缺點                 

需要動⼤⼯程

考慮補強⽅法、諮詢
修補專業營建商              

原結構強度
能保留

                  ⽅法仍可⾏            重新設計，重新評價荷
重安全因⼦、實際強度

                                  細部設計                        有任何合適
修補⽅式

    業主同意拆除        
業主、建管機關
核准修補⽅式       

業主、建管機關
核准修補⽅式                                                                                     核准

       打除                     結構修補                           非結構修補⼯作    訂約

是是是

是是是

是是是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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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是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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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英國混凝⼟學會建議之火害後結構物評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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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火害建築物量測及試驗⼯作項⽬

 ⼀、混凝⼟建築物

    1.量測項⽬

        (1)描繪裂縫數量與分佈

        (2)量測裂縫寬度及深度

        (3)量測混凝⼟剝落部位與範圍

        (4)量測混凝⼟爆裂部位與範圍

        (5)量測鋼筋外露情況

        (6)量測構材撓度

    2.試驗項⽬：若有國家標準得依其標準進行試驗

        (1)混凝⼟之鑽⼼取樣及試驗

        (2)混凝⼟燒失量測試

        (3)鋼筋降伏與極限強度試驗、彎曲試驗及伸⻑量試驗

        (4)鋼筋與混凝⼟間握裹力試驗

        (5)裂縫深度超⾳波試驗或敲擊回⾳法試驗

        (6)混凝⼟中性化試驗

        (7)SA級鋼筋續接器需進行強度及滑動試驗

        (8)載重試驗

    3.⾄於取樣數⽬及位置應具代表性，且⾜以供研判參考，由鑑定⼈依現埸狀況決定之。

⼆、 鋼骨建築物

    1.量測項⽬

        (1)量測鋼承板(Deck)混凝⼟爆裂部位與範圍

        (2)量測鋼承板變形及撓度

第Ⅳ區 主要火害區

第Ⅲ區 次要火害區   

構造受火害後產⽣嚴重彎曲，已

達崩塌傾倒之程度 

構造已受火害，表⾯產⽣爆裂、

剝落，但未達崩塌傾倒之程度
黃⾊

紅⾊

表4-1  火害調查區域劃分

第Ⅱ區 輕微火害區   

第Ｉ區 未受火害區  

該區雖受火災波及，但未產⽣爆

裂、剝落之程度

該區未受火災波及，故未受任何

火災影響

分區劃定顏

⾊標⽰⽅式

現象及標⽰⽅式 

火災分類 
受損狀況說明

綠⾊

橘⾊

        (3)量測防火被覆受損部位與範圍

        (4)量測構材扭曲、傾斜或撓度

        (5)量測天車軌道梁之扭曲或撓度

    2.試驗項⽬：若有國家標準得依其標準進行試驗

        (1)銲道超⾳波(UT)或磁粉探傷(MT)裂縫檢測

        (2)混凝⼟鑽⼼試體強度、中性化試驗

        (3)混凝⼟燒失量試驗

        (4)鋼材油漆影響試驗

        (5)鋼材強度試驗(拉力、剪力、耐衝擊、硬度等)

        (6)結構鋼材各位置顯微組織金相試驗(含微觀及巨觀)

        (7)螺栓試驗(拉力、剪力、耐衝擊、硬度、預力損失等)

        (8)焊材接合處材料強度試驗

        (9)載重試驗

    3.⾄於取樣數⽬及位置應具代表性，且⾜以供研判參考，由鑑定⼈依現埸狀況決定之。

伍、火害溫度對材料強度之影響

⼀、混凝⼟建築物

火害溫度之⼤⼩會改變構造物之形狀、特性及材料強度，因此藉由火害現埸之物質(料)燃燒熔化

情形或材料性質研判其⼤略溫度，可供研判之參考。亦可藉由混凝⼟燒失量試驗重建現場之火

fcr = (1.02-0.001T)fc' ≦ fc '               當   25℃ ≦ T ≦ 400℃

fcr = (1.38-0.0019T)fc'                      當 400℃ ≦ T ≦ 600℃

fcr = (0.66-0.0007T)fc' ≧ 0.05fc '     當 600℃ ≦ T

1.混凝⼟

火害作⽤後，混凝⼟結構物中之混凝⼟強度損失量主要係取決於混凝⼟構件受火害溫度之

⾼低，當火害溫度低於300℃時，由於⽔泥之⽔化作⽤加快，促進⽔泥漿體之凝結作⽤，同

時⽔泥漿槽中游離⽔蒸發，使得⽔泥顆粒間之粘結緊密，故當其受火害溫度不⾼時，混凝

⼟強度不⼀定會降低，甚⾄有時還會提⾼。當火害溫度超過 300℃時，由於碳酸鈣⽔化物

(C-S-H)分解，混凝⼟開始產⽣裂縫，因此混凝⼟強度開始下降;當溫度超過400℃後，由於

混凝⼟中之C-S-H膠體破壞嚴重，因此混凝⼟強度急遽下降。當火害溫度繼續升⾼⾄ 580

℃，混凝⼟中之氫氧化鈣Ca(OH)脫⽔分解，⾄600℃以後，混凝⼟中之微觀結構受到嚴重

破壞，因此造成整體破壞。

混凝⼟受火害後之抗壓殘留強度(fcr)與火害溫度(T)的關係﹝沈進發、陳舜⽥教授﹞：

建築物受火害之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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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鋼筋

受火害⾼溫作⽤時鋼筋會產⽣軟化現家，理論上鋼筋之極限強度及降伏強度等材料性質，

均會隨著火害作⽤時溫度之升⾼⽽快速降低，終將導致結構物發⽣整體破壞。惟對於鋼筋

混凝⼟結構物由於鋼筋表⾯受到混凝⼟之保護層隔離，產⽣熱傳遞之阻隔作⽤，因此當⾼

溫冷卻後鋼筋之極限強度及降伏強度等材料性質與受火害前改變不⼤，根據研究﹝陳舜

⽥﹞鋼筋之降伏強度與溫度具有下列關係。

此處，fyr為受火害後鋼筋之殘留降伏應力；fy為常溫時鋼筋之降伏應力；T為受火害位置之

最⾼溫度。

3.鋼筋與混凝⼟間之握裹應力

4.結構構件

受火害後鋼筋與混凝⼟間之握裹力產⽣甚⼤的變化，根據﹝許崇堯、林英俊、陳舜⽥﹞研

究報告結論：火害溫度愈⾼握裹力愈⼩，若鋼筋與混凝⼟間之界⾯溫度為220℃時，握裹力

為常溫之75~80%，界⾯溫度為400℃時，握裹力為常溫之45~60%，界⾯溫度為530℃時，

握裹力為常溫之25~35%，因此火害溫度對握裹力之影響極為顯著。

梁、柱及樓板係筋混凝⼟結構物之主要承力構件，通常鋼筋混凝⼟構件之耐火性能與混凝

⼟種類、構件形狀、保護層厚度、構件之⽀承狀態及載重型式有關。各混凝⼟構件受火害

作⽤後其受損情況並不相同，說明如下：

(1)鋼筋混凝⼟梁

火害作⽤時，鋼筋混凝⼟梁斷⾯⼀般處於三⾯受火狀態，且通常於梁底受火溫度最⾼及

時間最⻑，由於直接受火載重之作⽤⾯，因此會沿著梁之主筋⽅向出現縱向裂縫，或於

⽀承間出現橫向裂縫，甚⾄會造成梁⾯或兩側混凝⼟爆裂、剝落及鋼筋外露等現象。

(2)鋼筋混凝⼟柱

鋼筋混凝⼟柱受火害時有單⾯受火(如外牆柱)、雙⾯受火(如牆⾓柱)、三⾯受火(如牆邊

柱)及四⾯受火(如室內柱)等多種狀況，但⼀般情況下以柱之中上部受火害較為嚴重。

(3)鋼筋混凝⼟樓板

火害時通常樓板構件處於最不利之位置，且其受火害直接作⽤的⾯積最⼤，因此於5~15 

分鐘內樓板之溫度可由20℃上升⾄600℃左右。由於樓板底⾯溫度急速上升，混凝⼟⼜

具有熱惰性⼤之特點，且其保護層厚度低於梁、柱構件，因此樓板之破壞通常較梁、柱

嚴重，表⾯更容易發現顯⽽易見之裂縫，甚⾄產⽣爆裂現象。

⼆、 鋼骨建築物

可藉由鋼材油漆影響試驗或混凝⼟燒失量試驗推估現場之火場溫度分佈。

1.鋼材受到⾼溫火害作⽤前及作⽤後之行為比較

根據⽇本鋼結構協會(1968)報告顯⽰，鋼材受到⾼溫火害作⽤之過程中隨著溫度之上升材料

之降伏強度及極限強度均會產⽣折減現象，惟其經⾃然冷卻恢復⾄常溫時，其材料之降伏強

度及極限強度與最初未受火害時變化不⼤，⼀般在5%以內。然⽽，其變形量則並未隨之恢

復，亦即，材料內部會產⽣殘留應變，尤其受⾼溫作⽤時更為明顯。

2.鋼材

(1)抗拉強度試驗

現場⺟材受不同的溫度作⽤下，其抗拉強度及降伏強度變化的起伏基本上沒有很⼤，約

在10%以內。案例：於某⼀受火害區域抽樣選取6個試體及1個未受火害試體共7個做抗拉
2 2試驗。試驗結果：降伏強度最低值為3.4tf/cm ，抗拉強度最低值為4.7tf/cm 均⼤於原設

計 ASTM A36 材質之需求。

(2)衝擊{Charpy V-Notch (CVN)}試驗

不同鋼材受不同火害溫度下其衝擊試驗值亦有所差異，惟火害後仍需符合原設計需求。

案例：於某⼀受火害區域抽様選取6個試體及1個未受火害試體共7個做衝擊{Charpy V-

Notch (CVN)} 試驗，在21℃情況下衝擊試驗值均⼤於27焦⽿(Joule)，因此符合原設計需

求。

3.螺栓

(1)⾼強度螺栓抗剪試驗及硬度試驗

⼀般可由螺栓之抗剪強度及螺栓之硬度值推估抗拉強度。案例：於某⼀受火害區域抽様

選取鄰近欲保留鋼結構附近之螺栓及接近火害嚴重區之螺栓試體6個，及新螺栓1個共7 

個作抗剪試驗及硬度試驗，由其結果推估所得之抗拉強度如表6-1 所⽰。

依案例顯⽰，⾼強度螺栓試驗由抗剪強度推估所得之螺栓抗拉強度均符合原設計需求。

但由硬度試驗推估所得抗拉強度則有⼆個靠近火害區之試體略低於設計強度(約不⾜6 

%)。因該試體僅不⾜6%且較接近火害區，再者，依經驗得知，由抗剪強度推估之抗拉強

度值較硬度試驗推估值可靠，故研判其影響程度不⼤。

表6-1依抗剪試驗及硬度試驗推估螺栓之抗拉強度

編號 抗剪強度(Fv) 推估抗拉強度(Fu) 硬度推 估抗拉強度

2註：螺栓設計材質為 S10T (Fu = 10 tf/cm )

建築物受火害之安全評估

fyr = fy                                                   當                T ≦ 500℃

fyr = (-0.108T+154.27)*0.01* fy )    當 500℃ ≦ T ≦ 750℃

fyr = (0.196T-73.863)*0.01* fy )       當 750℃ ≦ T ≦ 800℃

fyr = 0.83 fy                                          當                T ≧ 800℃



2726

(2)⾼強度螺栓摩擦力試驗

螺栓接合摩擦力損失試驗之結果由建築物火害及災後安全評估法(註1)看出趨勢。無論何

種冷卻⽅式試驗反應差異不⼤，但均隨著加溫程度愈⼤螺栓摩擦力損失亦隨之增加，從
o螺栓接合摩擦力損失試驗中的摩擦力與位移歷程圖中亦可以發現。加熱到溫度450 C的

o o試體，其摩擦力約減為常溫參考組試體摩擦力之50~60%⽽加溫⾄ 650 C或 850 C的試

體當冷卻⾄常溫後其摩擦力，只剩下約常溫參考組試體摩擦強度15%左右。因此，
o450 C以下抗剪強度數值與無火害時變化不⼤，然⼤於此溫度時，若有降低趨勢，固強

度較不可靠;然⼤於此溫度時，若有升⾼的趨勢，固將會產⽣材料硬化現象；最後，當溫
o度達450 C以上時螺栓所發揮之摩擦力減少甚多，亦即預力損失甚⼤，因此其預力值較

o不可靠。綜合上述結果研判，溫度達450 C以上時，螺栓應予以更換或補強，然為顧及
o溫度為450 C以下時螺栓亦會有預力損失，基於保守起見，祗要有受到火害影響之螺栓

建議比照上述情形予以更換或補強，何況火災現場構件力情況較實驗室更形複雜。

(3)焊道及熱影響區材料強度試驗及顯微組織金相試驗

受火害作⽤後需取樣試驗焊道及熱影響區之材料強度隨溫度變化情況，再者亦可取試片

作顯微組織金相試驗(含微觀及巨觀)，以了解焊道金相變化，依報告分析。例如：選取

翼板全滲透焊、隔板全滲透焊及隔板電熔渣焊等三種焊道進行抗拉試驗，試驗結果無論

是⾃然冷卻、⽔柱冷卻或浸⽔冷卻的冷卻⽅式，抗拉強度及降伏強度隨著溫度升⾼均有

降低的趨勢，尤其⾼溫時其值差異較⼤，可能與⾼溫時焊道產⽣微裂縫有關，此結果可

由現場超⾳波檢測予以證實。

陸、安全評估原則

針對上述量測及試驗項⽬需綜合整理並研判是否安全，以為評估之依據，評估之主要項⽬如下：

    1.前述之試驗項⽬如混凝⼟燒失量、鋼材油漆影響試驗等可推估火場之最⾼溫度，瞭解混凝⼟

       構件及鋼骨構件強度變化情形。

    2.梁受火害後因混凝⼟鈣化⽽造成斷⾯受撓後平⾯不再保持平⾯之現象，使得火害後梁之撓曲

       勁度⼤幅折減。

    3.受火害後混凝⼟柱之強度、勁度會有所變化，若施以適當補強後，構材強度、勁度可予以恢

       復。

    4.火害後鋼筋與混凝⼟間之握裹力隨受火害溫度之增加⽽⼤幅減少。此握裹力衰退會造成梁柱

       接頭處產⽣開裂轉動，形成半剛性接頭，接頭需作進⼀步補強。

    5.混凝⼟構件之抗扭強度與勁度受火害後亦會⼤幅折減。較⼩之構件受火害後之殘餘強度甚⾄

       較 ACI 規範公式僅由鋼筋所提供之抗扭強度 Ts 為低，此顯⽰火害後桿件之抗扭强度已低於

       ⼀般之混凝⼟桿件，構件需作進⼀步補強。

    6.火害後焊道材料強度及熱影響區顯微組織金相變化、螺栓強度及摩擦力等均有所改變，因此

       結合材需作進⼀步補強。

由於火害對混凝⼟構造及鋼構造可能造成其構件的強度、勁度及韌性產⽣變化，因此鑑定結論評

定有安全顧慮者，建議立即拆除；若構件殘餘強度、勁度及韌性有所不⾜時，則建議予適當補強

。

柒、注意事項

建築物受火害之安全評估⼯作除參考前述⼀般注意事項外，其餘事項補充如下：

    1.建築物受火害⾼溫作⽤後其材料性質 (含物理性質及化學性質)及韌性等與建築物受⼀般外力

       作⽤(如地震、颱風、洪⽔等) 有甚⼤差異，因此須經由現場會勘所蒐集的資訊及施作相關試

       驗予以佐證，據以研判建築物之安全性及修復補強或拆除等⽅式的建議。

    2.建築物內部之設備或材料受火害⾼溫作⽤後，由於火燒過程會產⽣或釋放有毒物質，為避免

       ⽪膚接觸毒物或經由呼吸吸入毒氣，因此現場鑑定時應攜帶防毒⾯罩或穿戴其他防護設備。

    3.由於火害現場有某些設備或結構桿件尙處於不穩定平衡狀況，隨時有崩塌、墜落之危險，因

       此鑑定時除應準備個⼈之安全防護設備外，尚需避開可能發⽣危險的位置，以避免意外事件

       發⽣。

建築物受火害之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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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北東南郊的新店⼭區，有⼀座全台歷史最悠久的⽔⼒發電廠：⿔⼭發電廠，⾝為台灣⽔

⼒發電的始祖，⿔⼭電廠興建於1903⾄1905年間，落成後的輸電線路輸送到達古亭變電所降壓

之後，再轉送⾄台北城區，台北也因此成為全台第⼀個擁有電燈的城市。

電廠位於泰雅原住⺠活動區域，此地於18世紀中葉，開始有漢⼈於新店溪開始拓墾，受制於原

住⺠的威脅，漢⼈⼤多⽌步於青潭⼝前，便不再深入，以避免和上游的原住⺠發⽣衝突。

⾄18世紀末⾄19世紀初，青潭地區漢⼈勢⼒漸增，開墾範圍更延伸⾄安坑、屈尺、廣興、直

潭、塗潭等上游的內陸地區⼀帶。

然⽽，由於青潭以南河⾕腹地狹窄、⼭多地陡，

不僅不利於耕地開闢，也較難防禦外⼈襲擊，為

避免與原住⺠直接發⽣衝突，漢⼈⼤多採⽤⽔

路、陸路交替的⽅式建立聯絡通道，先由⽔路溯

溪⽽上，再於兩岸尋地，設立安全、好⾛之⼩

徑，成為⼀種以渡、道交替串聯的交通模式。

新店溪新店聚落上游沿岸⼀帶的渡⼝，住要分布

於新店、⼩粗坑、灣潭、直潭、塗潭、礦窟、⼩

坑、廣興、雙溪⼝、⿔⼭等聚落地區。這些渡

⼝，⾄少在1921年以前新店經青潭、過橋坑⾄⼩

粗坑的新通路(今台九甲線道)開闢前，⼀直都是

新店與附近⼭區最重要的聯絡交通衢道。

⽇本政府領台後，為了開闢電廠附近⼭地地林

業、礦業及⽔⼒資源，先於明治31年(1898)3⽉

經過11天的整建，此道順利開通，也就是著名的

「屈尺道」。落成當時，⽇軍於道路起點的碧潭

⼭⼭壁，刻上「屈尺道碣」以作紀念。這塊⽯壁

於2007年被登錄為台北縣(今新北市)歷史建築，

但由於⽯壁表⾯風化及破壞嚴重，隱約可⾒：

「������������������

������…��31�…���…����

������」等字。

為了更順暢的聯通新店與⿔⼭地區交通，⽇⼈於

1907年進⼀步開闢了青潭橋。此後，新店溪右岸

的景尾⿔⼭道，因道路寬闊，且不⽤多次轉乘渡

船越溪，因⽽取代了這條頗富歷史意涵的屈尺

圖  新店溪沿線的渡⼝(底圖：台灣堡圖)

道。隨著時間的發展，新店溪上游渡⼝逐漸沒落。⾄1970年代，政府於粗坑發電廠下游設置青潭堰，

⼤幅改變了新店溪上游的⽔文，加上⽔源保護區的限制，灣潭部分渡⼝也因⽽停擺，這條曾經的歷史路

徑，也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派遣駐紮於新店的步兵第⼀中隊，⾄碧潭⼭、灣潭⼭⼀帶，與其他部隊和當地百姓⼀同依循舊

有路型，開鑿、拓建灣潭陸路通道，使其可供⾞⾺通⾏，以利⽇軍進入台北東南側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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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北市府主導的⽰範街道環境改善計畫共有9處標的（3處為公有環境、6處私有建築物），林

家花園周邊、府中郵局周邊、漢⽣東路街⼝建築物外牆及光華活動中⼼外牆、華江公園⼈⾏道

環境改善⼯程也已完⼯，其餘3處將陸續完⼯，讓新北市的市⺠朋友們享有更優質的市容環境

第三案—漢⽣東路街⼝⽰範標的完⼯ 簡潔明亮展現新北⾨⾯

⽰範街道第三案位於板橋⾞站周邊，捷運環狀線、雙鐵及轉運站等重⼤交通建設已陸續到位，

縣⺠⼤道更是板橋重要的聯外道路及⾨⾯。為了與板橋古城區進⾏串聯，市⻑侯友宜推動「府

中雙城」，⽬標將古城與新城結合，並透過「雙軸 三廣場」策略打造美學⽰範基地。

本案位於板橋⾞站及新板特區的交界處，⼜為捷運環狀線彎道視覺區，因此以簡單及明亮的設

計元素進⾏外牆立⾯修繕，讓新板特區新穎明亮特性延伸⾄周邊區域。在整合溝通過程中，居

⺠願意配合拆除老舊鐵窗讓整體設計變得整⿑劃⼀，是建立城市美學觀念的⼀⼤步，市府未來

也將持續進⾏⽰範街道環境改善計畫，⼀步⼀步地讓新北市容變得更好。

未來擴⼤受理⺠間申請⽰範街道環境改善計畫

⽰範街道環境改善計畫於今年擴⼤適⽤⺠間申請，開放已整合好意願的社區申請，未來將會比

照⽰範計畫，由市府出資、設計及施⼯，只要符合計畫的資格跟實施範圍，且全數的建築物所

有權⼈同意，即可向市府申請。受理⺠間申請⽰範計畫已於今年3⽉31⽇開跑，申請時間將持續

⾄111年12⽉31⽇。

漢⽣東路街⼝⽰範標的施⼯後正⾯照片

主要幹道沿線環境優化  城市美學深耕⼤⼩街道

新北市近年來隨著交通建設陸續到位，對於整體空間結構已產⽣重⼤變化。以縣⺠⼤道為

例，在未鋪路之前，縣⺠⼤道為台鐵縱貫線之路廊，也就是台鐵⾏經的路線，在地下化之後

才將其鋪成道路供⼈⾞使⽤。對於房屋來說，本來是背⾯的牆⾯因為地下化⽽轉變成⾨⾯，

雖不影響⽣活卻對市容有重⼤的影響。

新北市30年以上老舊建築物占了全市約46.08% ，最常⾯臨磁磚剝落及漏⽔等狀況，為了強

化建築物使⽤機能及改善都市景觀，新北市政府篩選縣⺠⼤道及⻄⾨街等9處作為⽰範標的，

期望透過⽰範計畫融合整建維護的概念，讓環境美學開始在城市間發酵。

⽰範街道環境改善計畫  政府主導陸續完⼯

私有建築物的外觀與都市景觀環環相扣，若需要改善市容，就必須要與居⺠有共同的改善⽬

標及想法，新北市府⾸創以公辦⽅式進⾏整建維護立⾯修繕，並主導辦理社區輔導、整合、

立⾯設計及施⼯。期間不斷召開說明會及設計⽅案溝通並逐⼾拜訪聯繫，整合居⺠的需求及

想法，不斷摸索執⾏的⽅式及探討其可⾏性，才有今⽇標的竣⼯成果，期望可以透過本計畫

建立⽰範，讓縣⺠⼤道能夠有效達到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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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東路街⼝⽰範標的施⼯前照片

都更三箭⽰範街道環境改善計畫



醫療⾏為的相關緊急設計不只是建築⽽已，更需要的是醫療專業的參與，若要把知識分享給世

界各地更多的⼈，更需要學校與醫院的協助。 此原型屋⼤家⼀起命名為 QurE（Quarantine 

Units for Recovery, Emergency) 是cure的諧⾳，也暗⽰台灣⾯對災害的韌性 - Q.

此原型屋曾於去年4⽉28⽇在成⼤未來館前發表並展⽰其防疫醫療與⼯法。此緊急部署檢疫醫院

原型也以開源平台（open source)⽅式在網路上分享供全世界下載使⽤，並不斷更新⾄今，國

際反應不少。並於去年7⽉⽰範拆解⾄附近的⼯地再利⽤，此⾏動展現在未來遇到緊急疫情時興

建臨時醫院或救護所有的能⼒。⽤平常競圖的精神，2天快速設計加上系統，負壓空調的諮詢，

1天建造系統及建材的聯絡，4天畫完所有圖含BIM ,接下來在7天內完成1：1實體屋的建造。因

當時九典在台南沙崙剛好有幾個⼯地⼯務所，拜託營造廠及機電贊助者等⼀起把此⼀原型以1：

1 試著興建出來. 幾位現場⼈員也被逼得試著以備戰的壓⼒完成。這些贊助廠商共襄盛舉並在現

場與設計⼈員密集討論，整合從設計到備料、施⼯、構築各⽅⾯的問題，採取模矩化的組裝概

念、輕易取得的標準材料、節能且⾼使⽤效率的設計，發展⽤最簡易快速的⽅法應對各種基地

與狀況，世界各地可運⽤當地資源去建造他們的QurE. 因在此時期所有外來資源都是困難的。

當時不只是設計，把原型蓋出來也是為了了解利⽤台灣地⽅上各地⼯務所常⾒的⼯法是可以蓋

出此實現循環經濟，可組構可拆解，以模矩化系統及材料，快速，輕架構，易興建的基礎下快

速的構築以救助急難，提供讓醫護⼈員在防疫時能有健康安全⼯作環境. 此緊急醫療單元雖只是

雛型，但卻整合了所有建築系統及必需的醫療系統。

⽽今年4⽉起因台灣的狀況，有來⾃各⼤醫院、各級政府單位、各捐助單位、許多建築師來電的

詢問，故我們把這次改良的設計圖交給建築師全聯會公佈在其網站中希望也能讓許多建築師同

業參考並能快速去幫助各縣市政府及醫院。

當⾯對實際建造時，雖是簡易模矩化可拆解的組合屋再加入負壓隔離的技術，當整組建築要可

付諸使⽤時其可運轉的維⽣能源與資源再利⽤的⽅式其實也是相當複雜的。最近國內也有許多

單位捐助臨時檢疫亭負壓隔離艙等的出現都是很不錯的設計，也都是要緊急因應突然的需求，

但當醫療⾏為出現時要照顧有效醫療時都不是容易的事，今年台灣的疫情發⽣過程，雖然還在

進⾏中此次冠狀病毒的發⽣也讓我們也在今年有新的發現與進展。

城市如同⼈體，有機且具⽣命⼒，城市的免疫⼒也如⼈體的免疫⼒⼀樣在變化，傳染病的發⽣

與消滅與考驗平常城市體質可以應變的能⼒，看過去，我們知道歷史上每次⼤瘟疫或流⾏病傳

染對世界發展的改變，看未來，世界情勢，城市⽣活與⼯作的環境也⾯臨改變，氣候的危機與

氣候災難不會⾃⼰消失。歷史上⼈類憑其韌性應變總能越過障礙⽽再⽣。我們的經濟情勢在數

位與物質之間擺盪，⽣活環境在城市與郷村間流轉，⼯作與家庭⽣活空間歷時代發展分⽽合，

合⽽分，空間彈性的開放與隔離更需機動的發展。

這也提醒我們未來城市與建築相關設計營建該有什麼樣的韌性以應付類似這種病毒疫情突發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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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築相關產業平常為⼈安居(為廣⼤⺠眾設計舒適環境）為⼰樂業（樂於我們的建築相關專

業⼯作）， 處在幸福寶島台灣，除了地震颱風等常⾒天災外，居安不常思危.  當2020年⾄今，

對抗新冠肺炎如同對抗看不⾒敵⼈的戰爭恐懼蔓延全世界，本來是防疫優等⽣的台灣因稍鬆懈

也逃不過陷入傳染的恐慌。

在平常⽇⼦裏，建築除了專業⾃⼰的課題外常被⼀般⺠眾視為賞⼼悅⽬的奢侈項⽬。 除滿⾜使

⽤基本需求，除讓公眾可看得⾒，可感受得到的有形無形空間以外，我們都會說建築⿎舞⼈

⼼，創造價值。 ⽽類似像這種突然遭遇讓全球陷入 Pandemic 時 我們專業可以盡何⼼⼒？ 這就

像⼀個臨時考，平常沒準備就無法臨時抱佛腳，⽽我們曾在2020年4⽉就抱過⼀次佛腳....當時發

起QurE(緊急負壓檢疫醫院原型）的開源設計，⾄今的體驗在此與⼤家分享。

緊急臨時建築⼀般都是有時效性的，需求出現時立刻要完成並可⾺上使⽤，當需求結束時這些

結構物何去何從，這過程其實就像永久建築的縮影⼈⽣；然⽽傳染病需要的建築不像其他災害

發⽣後的臨時建築其有固定⽬的，它是滾動的，跟傳染病的進展有關，從臨時檢疫⾄隔離⾄負

壓隔離病房⾄ICU 病房，因爲隨病情發展有極端的不穩定性，這樣的緊急建築要因應的狀況卻

ㄧ 直 在 變 動 中 ， 這 也 是 當 我 們 上 個 ⽉ 起 真 正 ⾯ 對 時 才 知 它 的 不 容 易 。 ⽽ 建 築 不 是 商 品

（commodity), 它是有機體，故它須在所有維⽣系統全部「聯結」在⼀起時才能發揮它的功

能。

去年（2020）3⽉，當時因全世界都處在比我們今天所⾯對更嚴峻的緊急狀況，國際各媒體及

設計網路資訊到處都出現「書⽣」救國- 設計師建築師等專業都陸續發起 design can help - 世

界各地的建築專業、⼯設、都市規畫等相關設計專業紛紛都開始以⾃⼰專業可貢獻的⽅式分享

抗疫的⽅法。在各國醫護⾯罩防護衣很缺乏時就搬出他們辦公室所有的3D printers 協助製作提

供給前線的醫護⼈員應急，倫敦由⼀個會議中⼼9天內改造成可容4000名病患臨時的南丁格爾

醫院，中國武漢調度全國怪⼿在10天內建造了1000個床位的⽅艙緊急醫院，新加坡樟宜會展中

⼼也開始施作檢疫站，義⼤利建築師發明貨櫃負壓隔離病房組及美國紐約中央公園⼤型臨時醫

療站帳棚的搭建- - 等。 ⼈⼝密度⾼的城市無意料到這次病毒傳染之快速與城市防疫經驗的不

⾜，醫療資源甚⾄完全應付不來。當時台灣還在戰況混沌不明時，在⼀次與成⼤建築的聚會中

提起想快設計及建造原型因應新冠肺炎的緊急需求，⾺上獲得成⼤很⼤的⽀持與⽀援。當時我

們想研究的是「緊急負壓隔離病房單元組合」的設計。我們利⽤平常⼯地⼯務所的臨時構造系

統的概念去發展，此設計因需醫療專業的協助,當時成⼤及醫院也有許多義勇軍加入「QurE」

（緊急檢疫隔離醫院原型）的研發，隨⽽由事務所去募集營造機電及醫療設備建造捐助此樣品

屋，並把所有設計資料及建造過程藉⼤學平台分享給全世界，當時也非常感謝當時許多贊助的

單位才能把此緊急醫療原型屋蓋出，⼤家可進入以下網站 https://qure.gs.ncku.edu.tw/home 

或掃描QR code 下載所有資料。並了解當時參與的⼈及過程。

去年4⽉當我們反省專業是否可主動積極主動回應⼈類此次難關，⾄少在歷史的洪流中，我們可

以提供什麼浮⽊. 我們過去累積的臨時建築及預鑄⼯法的經驗終於可在緊急時派上⽤場了，⽽有

緊急負壓隔離病房組合屋的應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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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專業⼀向在為解決⼈類各種需求問題並以創意尋求解決問題。平時建築專業除了主動參與

競圖，就是被動接受委託⽽提供設計監造的服務。但在戰時（與全世界共同的敵⼈- 病毒-的世

界⼤戰）平常的練兵是否有確實練好，在⾯對Pandemic 時是否可以迅速有效率的在各城市中

以⾃⼰⾃⾜⽅式，輔助緊急醫療的可⾏？經過了這⼀年也許我們可檢討，除了正常⼤⼤⼩⼩教

科書內的建築項⽬外，我們到底還忽略了什麼？  如果這些傳染病將成為我們⽣活的⼀部分，⽽

我們⼜離不開城市，城市應準備好其緊急應變的適應⼒及未來醫院或城市中在緊急醫療⾏為出

現時，其可應付的彈性空間的可能以提前部署應急。

▍QurE Team 設計團隊

// 國立成功⼤學 // 蘇慧貞 校⻑ / 規劃與設計學院 / 鄭泰昇院⻑ / 建築系 / 姚昭智總務⻑、薛丞倫副總務⻑、

蔡耀賢老師、潘振宇老師 / 醫學院：蔡朋枝老師 // 成⼤醫院 // 沈孟儒院⻑、柯文謙副院⻑、李南瑤主任、

陳柏齡副主任 

// 建築師團隊  // 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 張清華、郭英釗、李⾦威、郭秉煒、⽩千勺、蔡雅君、呂紹毓、

王弈棋、楊琍淇、黃柏硯、蔡眷馨、曾世達//  TYarchitects  // 吳典育建築師（BIM）//  YS SPACEDESIGN  

// 蘇業森、王逸璇

▍Sponsor贊助團隊 

// 九典建築藝術文化基⾦會 / 瑞助營造（結構體、冷氣機、太陽能板） / 巨漢⼯程（庫版(牆，天花、平板

燈)，展⽰配管，展⽰風管，前室洗⼿台，庫版⾨，其他配管展⽰(出迴封⼝等等)） /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FRP ⼀體化衛浴系統 (淋浴設備、⾺桶、洗⼿台、鏡⼦、浴廁⾨)）/ 元太科技E ink （病房的床頭板顯⽰、

照護看板等） / 傑盟科技⼯程股份有限公司（醫療器材） / 國立成功⼤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病床、醫療檢疫

設備展⽰）

Time and Reaction
Emergency “Hospital” Typologies

醫院-負壓隔離病房

HOSPITAL

INDOOR 檢疫

會議中⼼、展覽館、體育館

CONFERENCE CENTER / 

EXPO / HALL / STADIUM  

OUTDOOR 檢疫

公園、停⾞場、體育場

PARK / CARPARK / 

SPORT COURTS

OUTDOOR醫療

公園、停⾞場、體育場

PARK / CARPARK / 

SPORT COURTS

NEW SITE

臨時緊急醫院

EMERGENCY HOSPITAL

Day 0 Day 2 Day 5 Day 12Day 7

疫情爆發
The break of Pandemic

醫療
Medical

科技 設計
Technology Design

政府、醫療專家、科技專業、設計師、營建者、醫療供應商、媒體......

Government , Medical Specialists, Engineers, Designer, 

Builders, Medical Suppliers, Media …… 

疫情過後，

QurE可以被輕易的拆除、

運送及儲藏。

QurE can be easily 

disassembled, 

transported and stored.

執⾏步驟

Process

參考要件

Consideration

規模設定

Define scope

團隊組成

Form team

疫情過後

Post�emergency

設計 DESIGN ⽣產 PRODUCTION 運輸 DELIVERY

組裝 ASSEMBLY 營運 OPERATION 拆卸 DISASSEMBLY

時間 TIME 空間 SPACE 費⽤ COST

應變策略

Strategy

九典聯合

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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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配置模式
Deployment

⾃相鄰醫院連接⽔電
Connect to hospital

for power and water 

救護⾞可及性

Ambulance access
加護病房

ICU

救護停⾞場

Ambulance Parking lot 

檢疫

Quarantine

診療

Clinics

醫療群組 12*4=48病房

Cure Group (48units)

鄰近醫院的開放空間  

Open space next to a hospitalA B

醫療氣體

Medical gas 臨時發電機

Temporary Generators

開放空間

Open space

醫護休息空間

Staff rest area

物流空間

Logistic area

加護病房

ICU 管理中⼼

Management Center

檢疫

Quarantine

診療

Clinics

C D⼤型⼾外場所  

Large civic space
鄉村郊區

Rural area

QURE 緊急檢疫站+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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